
财务管理

实现“三个突破”  加强基建财务管理

施晓芳

1995 年是财政部门收回建

设银行代行的基本建设投资管

理职能的第一年，湖北省蒲圻

市财政部门经过努力，在较短

的时期内使基建财务管理工作

步入了正常轨道。但也还存在

一些问题，如基本建设资金多

头管理，财政部门未能参与基

建资金运动全过程管理，施工、

房地产企业活力不足、财务管

理松弛等。这些问题不解决，

基建财务就难以实现规范化管

理，也难以提高基本建设效益。
因此，财政部门必须进一步强

化管理职能，围绕提高基本建

设效益这个中心，争取在以下

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一、完善制度，理顺关系，

在基本建设资金源头控制上有

所突破

财政作为基本建设财务的

管理部门，管好盘活基本建设

资金，是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为了管好盘活基建资金，

增强调控基建投资规模、投资

方向和投资结构的能力，财政

部门应努力对基建资金实行源

头控制。一方面，要完善落实

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制度，变事

后监督为源头控制；另一方面

要努力理顺内部关系，夯实管

理基础。
在完善管理制度，变事后

监督为事前控制方面，一是制

定落实立项审批制度。以往的

情况是，计划部门下达计划，财

政部门只被动拨付资金。这种

状况不利于管好基建资金，财

政部门应密切配合有关部门搞

好基本建设计划的安排，积极

参与基本建设项目立项审批工

作。今年初，蒲圻市财政局与

市计委联合下文规定，凡申请

用财政预算内（外）作基本建设

资金的单位，在向计委申报项

目计划的同时，必须向财政部

门申报，对不向财政部门报批

的项目一律不予拨款。
二是严格项目概（预）算审

核制度。目前许多项目概算依

据不足，有的建设单位在部门

利益驱动下随意扩大设计，粗

估冒算，增加概算。为防止这

类现象发生，应制订并严格执

行项目概算审核制度，规定基

本建设单位必须把编制的设计

概算同时上报财政部门审核批

准，对不符合国民经济发展计

划和政策、违反财经法规的投

资，不予下达支出预算。
三是坚持自筹基建资金财

政专户储存制度。凡申请办理

自筹基本建设计划的单位，都

必须根据国家计委、财政部、审
计署联合下发的文件规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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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筹基本建设资金存入财政在

建行开设的自筹基本建设专

户，存入资金不得低于项目总

投资的 30% ，差额部分在项目

开工后由建设单位分期分批地

足额存入财政专户。
四是完善基建资金拨付制

度。要改变只凭基建单位一纸

申请或要款文件拨付基建资金

的现象，制定一套职责分明、简

便易行的拨款操作程序。基建

计划批准后，工程项目才能开

工，所需资金由财政部门依据

按基建程序、按使用计划、按工

程进度、按支出预算将资金拨

付到建设单位，并监督使用。
在理顺内部关系，夯实管

理基础方面，要针对目前资金

来源多渠道、资金管理多机构，

基建资金管理无序的状况，坚

持“以管为本”的思想不动摇，

按规范化程序拨付基本建设资

金，从根本上扭转基建资金管

理的无序局面，为实行基建资

金源头控制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跟踪控管，严把“三

关”，在建设单位财务全过程管

理上有所突破

为了切实加强基本建设单

位的财务管理工作，提高基本

建设投资的效益，财政部门应

着力于全过程财务管理，严把

“三关”。

一是事前控制，把好资金

投放关。财政部门要根据基本

建设资金的不同来源在建行设

立“基建专户”和“自筹基建专

户”等帐户，并坚持实行自筹投

资计划“先存后批”、自筹建设

资金”先批后用”的原则。对

“拼盘”项目中，财政性资金以

外的配套资金和自筹资金如不

能及时到位，财政部门安排的

资金要暂缓拨付或不予拨付。
二是事中监督，把好跟踪

问效关。一方面，对上级安排

的建设资金，要制定明确的基

建投资操作程序，即安排每项

基建投资，都必须经过项目计

划提出、工程概算核定、工程项

目招标文件和组织实施管理四

个程序。如果违反程序操作，

财政要停止拨款。另一方面，

要强化对在建项目的日常监

督，努力做到“三勤”，即勤查基

本建设单位资金使用情况、成

本开支和费用开支是否合理，

自筹资金是否到位，资金是否

挪作他用；勤看基本建设工程

进度、工程质量，加强资金拨付

管理；勤问基本建设情况，强化

服务意识。这样，既能保证工

程的顺利进行，又可防止建设

资金浪费和不合理占用。
三是事后检查，把好决算

验收关。基建项目竣工决算是

衡量建设单位建设成果、投资

效果和财务状况的总结性文

件，把好决算验收关，是加强基

本建设财务管理的重要环节。
目前，不按可行性报告进行基

本建设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

单位用种种理由扩大概算，资

金到位后却改变或减少项目工

程支出，将资金投入到其它未

经许可的建设中去。因此，财

政部门必须十分注意审查基本

建设项目的投资完成情况和交

付使用情况，对每一个竣工项

目的建设成本、费用开支、结余

资金等都要进行全面检查，并

会同有关部门进行验收，以便

纠正挤入不合理的成本开支或

将资金挪作它用等现象。

三、深化改革，强化措施，

在施工、房地产企业财务综合

管理上有所突破

加强施工、房地产企业财

务管理，是财政管理的重要职

责之一。前几年，国有房地产、

施工企业财务管理，基本上处

于财政管理的死角。由于经营

状况不佳，加之财务人员素质

较低，企业财务成果及经营状

况不能如实反映。因此，财政

部门有责任进一步拓宽基建财

务管理领域。要经常深入到各

施工、房地产企业中帮助建章

立制，设置会计科目，编制会计

报表；要通过以会代训、举办培

训班等形式，不断提高企业财

务人员的业务素质；要定期深

入到企业检查财务收支、执行

财经法规情况，并在国有施工、

房地产企业中普遍推行以“统

一管理、统一核算、统一反映经

营成果”为主要内容的“三统

一”管理方法。
（责任编辑  王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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